
 

薪酬政策 

光聖依據營運發展、獲利狀況、激勵同仁長遠發展、個人參與營運程度及

貢獻價值等主要考量，結合永續發展，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為使命，規劃、

設計獎酬激勵制度，在達成企業獲利目標之際，感謝同仁的付出與貢獻，

與同仁共享經營成果，回饋努力不懈之同仁，期盼同仁持續學習、精益求

精，與公司並肩不斷前行，創造公司營運績效，永續經營。 

 

經營績效與員工薪酬之關聯性 

共享經營成果是光聖對同仁的承諾，為落實此經營理念，提供包括分紅及

年終獎金等報酬。 

 

依據公司章程第24條，每年決算如有獲利，應先提撥不低於5%為員工酬勞

及不高於5%為董事酬勞，董事會決議分派後，依法繳納稅捐，再提撥10%

為法定盈餘公積，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公司實收資本總額時，得不再提列；

其餘額再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，併同累計未

分配盈餘，由董事會擬定盈餘分派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或保留之。 

 

本公司如有以前年度累積虧損，於當年度有獲利須提撥員工酬勞及董事酬

勞前，應先彌補虧損，其餘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，又員工酬勞以股票或現

金發放時，發放對象包含符合一定條件之從屬公司員工。  

 

薪酬政策制定原則 

制定薪資管理辦法，依據同仁工作性質、工作條件、工作環境及所需職能

等因素，參照薪資市場行情（同業相同職位薪資水準）及組織結構，核定

薪資獎酬。 

 

同時亦檢視公司營運狀況並參酌市場薪資動態、整體經濟及產業景氣變動、

政府法令規定等，機動調整之。 

 



 

薪酬內容 

包括現金報酬、認股權、分紅、退休福利或離職給付、各項津貼及獎金、

其他具有實質獎勵之措施等。 

 

月薪： 

包含本薪、獎金、津貼等。同仁薪資及報酬依據職務、學經歷、專業知識

及技術、專業年資及績效而定，不因年齡、性別、種族等因素有所差異。 

 

員工酬勞： 

依據公司章程提撥員工酬勞。 

 

年終獎金： 

考量營運狀況及業界水準，按個別同仁績效表現，核發年終獎金。 

 

成果展現 

持股信託： 

為強化共享經營成果之理念，並激勵績優人才，保障退休生活，藉以吸引

人才，提升企業競爭力。2023 年籌備持股信託計畫，2024 年 3 月正式啟

動，同仁由每月薪資中提撥固定金額，公司同時也提撥公提金，共同提存

至專用信託帳戶，不僅達到留才目的，更協助同仁累積財富，規劃未來退

休生活。 

 

現金增資員工認股： 

考量公司營運發展及充實營運資金，2023 年本公司董事會決議辦理現金增

資發行新股，依公司法第 267 條規定，保留發行新股總數額度之 15%，計

1,395 仟股，由本公司同仁認購，股票於 2024 年 3 月 8 日撥入集保帳戶，

亦同時協助同仁累積財富，充盈資金，規劃運用。 

 

 



 

限制型股票： 

因應人才競爭激烈，需有多元化獎勵和激勵工具，以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，

提高企業營運績效。而隨著公司不斷成長，同仁自身身價亦會水漲船高。

經董事會通過，公佈並首次實施 113 年度限制員工權利新股發行辦法。 

 

基層人員調薪 

配合基本工資調整，除外籍移工外，考量個別同仁績效表現及物價水準，

薪資 3 萬元以下之同仁，同步調整薪資。 


